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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火后逃往深圳打工，只因想做保安

逃逃犯犯去去派派出出所所开开身身份份证证明明被被抓抓
本报聊城12月1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孙一新 )

男子纵火烧毁他人财物后逃
到深圳打工，因想做保安，来到
派出所开具证明，11月30日，该
男子被深圳派出所民警当场抓
获遣送回聊城。

去年10月初，家住阳谷的
男子刘某酗酒后竟然将一村民
的大门点燃，后又将另一村民
李某的窗户玻璃烧毁。刘某作

案后潜逃深圳，整日东躲西藏。
11月30日，因身上所带钱已花
完，刘某便想寻一份保安的工
作，但干保安必须开辖区派出
所身份证明信。于是，没有多考
虑，刘某便来到深圳宝安区西
乡派出所，民警查看公安网时，
发现刘某正是在逃犯罪嫌疑
人，当场将其抓获。

嫌犯刘某被抓获后，看到
从老家赶来押解他的民警，终

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回可
终于解脱了，外逃1年多时间，
整日东多西藏，从没睡过一个
安稳觉，晚上经常做噩梦被吓
醒，在街上一看到警车或听到
警笛声心里就吓得不得了！”。

11月30日上午，阳谷警方
远赴深圳将涉案男子刘某押解
回来，因涉嫌故意损毁故意寻
衅滋事，刘某被当地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

男男子子开开强强夯夯机机车车砸砸死死他他人人获获刑刑
本报聊城12月1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宋晓 王

雪鹏 ) 临清一男子开强夯机

车作业，因疏忽大意而致一人

死亡。近日，临清市人民法院以

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闫

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2014年5月21日14时许，在

临清一处南北方向施工路段上，

被告人闫某在开强夯机车施工

时，因疏忽大意，操作不慎，致使

拴夯锤的钢丝绳断裂，夯锤脱

落，砸中一村民王某驾驶的摩托

三轮车，致其左侧肩胛骨骨折，

经法医鉴定，属轻伤二级；致乘

车人肖某因创伤性休克死亡。被

告人于当日投案自首。案发后，

就民事赔偿部分，被告人与被害

人王某、肖某近亲属达成协议，

已赔偿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闫某在驾

驶强夯机车施工过程中，应当预

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对过往车辆、

行人造成危害后果，但由于疏忽

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且操作

不当，从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

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

死亡罪，鉴于闫某主动投案自

首，且与被害人及被害人近亲

属达成民事赔偿协议，赔偿经

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故予以从

轻处罚。

一一农农民民竟竟冒冒充充记记者者实实施施敲敲诈诈
勒索他人5000元，自己获刑8个月

本报聊城12月1日讯 (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
玉 王娟 宋晓 ) 一农民竟
冒充记者，以曝光不利情况
为由进行敲诈勒索。近日，临
清市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
八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将
其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被告人黄某，男，1980年
11月22日出生，河北邯郸人，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2014
年3月21日因涉嫌犯伪造、变
造 、买 卖 国 家 机 关 公 文 、证
件、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4月23日被依法批准逮捕。

被告人黄某对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
异议，不作辩解。其辩护人认
为，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应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

人黄某伙同他人于2014年1月
份，驾驶其别克“凯越”黑色
轿车 ,携带索尼牌摄像机、清
华同方牌电脑等工具，持“中
国网络电视法律援助网新闻
工作证”等假证件，在河北省
馆陶县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以该公司环保检测不达
标准备予以曝光为由，向其
索要了现金5000元。同年3月
19日，被告人黄某持上述假
证件到临清市新华路街道办
事处某村询问村民有关拆迁
情况时，被该办事处干部扭
送到当地派出所，并于 21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黄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取要挟手段，索取他
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
构成敲诈勒索罪。检察院指
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
罪名成立。被告人归案后，认
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有悔罪表现，予以从轻
处罚。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
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应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
信。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人黄某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
罚金三千元。随卷移送作案
工具别克“凯越”牌黑色轿车
一辆、索尼牌摄像机一台、清
华同方牌笔记本电脑一台，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
告人退赔被害人5000元。

本报聊城12月1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娟 宋

晓 ) 村民拨打1 1 0，民警出警
后，当事人本应配合民警调查，
但当事人却对前来执勤的民警
进行打骂，并砸毁出勤警车，阻
碍民警正常执法，为自己的法律
无知，被告人张某付出了有期徒
刑八个月的代价。

近日，临清法院审理了一起
妨害公务案件，经审理查明，被
告人张某于2014年6月16日晚，
因琐事与其前邻张某某发生矛
盾，公安机关接报案后，派干警
前去现场处置。次日1时许，被告

人在其家西侧南北胡同内，对接
110指令出警的民警陈某、董某、
协警赵某进行拉扯、辱骂及追
赶，并在追赶未果情况下持砖将
两辆执法车辆前挡风玻璃砸坏，
严重阻碍正常执法。经鉴定，车
辆损失价值1000余元。当日，被
告人张某在现场被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张某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判处
被告人张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目前本案已进
入执行阶段。

村村民民打打骂骂民民警警砸砸毁毁警警车车被被判判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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